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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探索推行“首违不罚”制度的通知
　　

吉建函〔2021〕558号
 

各市（州）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长白山综合执法支队，梅河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各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大队），长春市双阳区、九台区、公主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白山市江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要求，结合全省开展的建党100周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城市管理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激发市场活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我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探索推行“首违不罚”制度，体现执法人文关怀，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意义及目的。
　　推行“首违不罚”制度，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是科学推行“721”工作法的有效措施，也是坚持和促进公正文明执法的具体举措，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行“首违不罚”制度，实现从单一处罚向管理服务的观念转变、执法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硬性执法向柔性疏导的模式转变，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自觉性，既能体现城管执法的人文关怀，也有利于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首违不罚”虽然缺乏惩罚力，但从长远看，可以潜移默化地养成城市管理参与者的规则意识和守法意识，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治理的共建共享，构建和谐城管。

　　（二）依据及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四十九条“市场主体违法行为轻微并采取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手段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推行“首违不罚”制度，行政相对人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初次违法；二是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三是及时改正。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可以不予处罚。

　　二、实施方法
　　（一）制定清单。
　　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根据已有的《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结合各地城市管理工作实际情况，探索制定“首违不罚”清单，将群众关切、日常多发、重点领域、矛盾突出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事项纳入清单，扩充不予处罚的事项种类。

　　（二）推进实施。
　　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征得各地方政府法制部门同意，于2021年7月15日后探索实施“首违不罚”制度。探索实施前要科学筹划，组织执法队员进行培训学习。特别是在“三个条件”的认定上，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裁量基准，切实做到“过罚相当”，合理行政。在城市管理执法实践中要合法收集和使用证据，正确判断和认定违法行为，综合考量“首违不罚”适用的“三个必要条件”，正确适用法律处理行政违法行为。

　　（三）总结提升。
　　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注重梳理总结在城市管理执法实践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横向学习，多分析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转变城市管理执法理念，及时调整执法程序，堵塞制度漏洞，逐步建立完善的“首违不罚”执法制度。省住建厅将及时总结梳理各地创造性的好经验、好做法并进行宣传和推广，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执法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提升执法能力。
　　“首违不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虽然免于处罚，但要对当事人进行警示教育。免罚不等于免责，当事人必须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也要及时进行教育引导。要注重业务学习培训，及时转变执法理念，全面提升一线执法队员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

　　（二）强化执法监督。
　　由于实施“首违不罚”制度，免除、减轻了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明确赋予行政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可能产生“选择性执法”“随意执法”等情况，损害法律的权威性，甚至可能滋生腐败问题。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监督，明确“首违不罚”的范围、流程，通过监督考核、执法全过程记录、不定期抽查案卷、监督巡查和法制审查等方法，对“首违不罚”进行约束监督，避免出现因监督管理不到位导致执法违规违纪问题发生。

　　（三）建立备案制度。
　　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制定相关清单和制度后，要及时向省住建厅备案，确保省厅及时掌握各地工作推进情况。
　　（四）加强宣传引导。
　　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力争通过教育手段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不断深化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理念，持续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联系人：高云海 联系电话：0431-82752190
　　
    附件：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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